附件

托克逊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、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，现将拟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收范围
本次拟征收位于托克逊县博斯坦长安村（原名海提甫坎儿孜村）范围内，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0.0912公顷，具体位置详见附图。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二、征收目的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第（三）条“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区综合服务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用、优抚安置、英烈保护等公共事业需要用地的”，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。
三、土地现状
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：
拟征收博斯坦长安村（原名海提甫坎儿孜村）集体所有土地0.0912公顷（1.368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公顷（0亩）；建设用地0.0912公顷（1.368亩）；未利用地0公顷（0亩）。
四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依据《关于重新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新自然资规〔2024〕1号）及《关于公布托克逊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，本项目所涉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未予明确。据此，本项目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，参照《托克逊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结果表》相关规定执行。本项目用地地处托克逊县二级区片，用途为住宅用地，其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为每平方米115元。
（2）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地上附着物补偿按《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〈自治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〉通知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09〕13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（3） 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的，遵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办法》（201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87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五、安置对象、方式及社会保障
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《 关于印发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8〕14号） 和《关于印发〈吐鲁番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吐市人社发〔2018〕15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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